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之《江西銅業股
份有限公司關於擬以現金收購控股股東持有的江西黃金股份有限公司
60%股份暨關聯交易公告》，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 •江西省 •南昌市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包 括 李 保 民 先 生、龍 子 平 先 生、
高建民先生、梁青先生、汪波先生、吳金星先生及吳育能先生；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涂書田先生、章衛東先生、孫傳堯先生及劉二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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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2          证券简称：江西铜业       公告编号：2017-014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以现金收购控股股东持有的江西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60%股

份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未与江西铜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铜集团”）或其

他关联人之间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做大做强黄金业务板块，公司拟与江铜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现

金方式收购江铜集团持有的江西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黄金”）全

部 60%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截至公告日，江铜集团持有公司 40.53%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

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江铜集团或其他关联人之间发

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截至公告日，江铜集团持有公司 40.53%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2 

江铜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由江西省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能。江铜集团住所为江西省贵溪市，法定代表人

为李保民，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265,615 万元。江铜集团成立于 1979 年 7 月，主

营业务为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产品、承包境外有色冶

金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

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等。 

江铜集团最近一年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194,491.04 

所有者权益总额 5,196,169.67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1,045,946.75 

利润总额 196, 654.31 

净利润 78,661.1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江西黄金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住所为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银城镇

女儿田新区，法定代表人为陈世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截至公告

日，江西黄金股东分别为江铜集团（持股比例 60%）、德兴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30%）、江西金源地矿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主营

业务为黄金的勘察、采选、冶炼、加工和销售等。 

2、截至 2016年末，江西黄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5,605.33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35,492.51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564.70万元。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江西黄金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5,459.21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5,377.40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115.10 万元。 

3、交易标的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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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其他股东德兴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江西金源地矿集团有限公司均

放弃了优先受让权。 

4、截至公告日，公司与江西黄金不存在担保、委托理财及资金占用的情况。 

5、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已审计江西黄金 2016年度

的财务报表，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大华审字【2017】080014号”审计报告。 

6、2015年 12月 23日，江西黄金与江西有色地质勘查局（以下简称“江西

有色”）签订了《石坞金矿详查探矿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约定由江西有色将其拥有的石坞金矿详查探矿权转让给江西黄金，江西黄金于

2016 年 1 月 7 日按《框架协议》约定，向江西有色支付了柒仟万元探矿权转让

预付款。在公司完成对江西黄金 60%股份收购后，江西黄金拟与江西有色签订正

式矿权转让协议，推进石坞金矿详查探矿权收购事宜。 

7、截至公告日，江西黄金股东江西金源地矿集团有限公司尚有人民币 3,880

万元未出资到位。根据《江西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江西金源地矿集团

有限公司的上述出资义务相应顺延。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1、定价依据：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的评估值。  

（1）评估师事务所：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评估基准日：2016年 12月 31日。  

（3）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4）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年 12月 31日，江西黄金资产账面值

为 35,605.33万元，评估值为 35,608.82万元，评估增值 3.49万元，增值率 0.01%；

负债账面值为 112.82 万元，评估值为 112.82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35,492.51

万元，评估值为 35,496.00 万元，评估增值 3.49万元，增值率 0.01%。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27,444.74 27,444.74 - - 

非流动资产 2 8,160.59 8,164.08 3.4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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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 - - - 

长期应收款 5 - - - - 

长期股权投资 6 - - - - 

投资性房地产 7 - - - - 

固定资产 8 107.36 108.96 1.60 1.49 

在建工程 9 - - - - 

工程物资 10 - - - - 

固定资产清理 11 -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12 - - - - 

油气资产 13 - - - - 

无形资产 14 789.34 791.23 1.89 0.24 

开发支出 15 - - - - 

商    誉 16 - - - - 

长期待摊费用 17 263.89 263.89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 -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 7,000.00 7,000.00 - - 

资产总计 20 35,605.33 35,608.82 3.49 0.01 

流动负债 21 112.82 112.82 - - 

非流动负债 22 - - - - 

负债合计 23 112.82 112.82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4 35,492.51 35,496.00 3.49 0.01 

 

四、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交易主体 

甲方：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乙方：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目标股份、交易方式、交易价格和作价依据 

1、目标股份：乙方拟从甲方受让的目标股份为甲方所持有的江西黄金 60%

股份。 

2、交易方式：非公开协议转让。 

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首期股份转让价款

人民币 5,000 万元。在股份转让完成后 30 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剩余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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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价款。 

3、交易价格和作价依据：经甲、乙双方确认，以经备案的中铭国际资产评

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目标公司的评估价值（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作为本次目标股份转让交易价格的定价依据，其中：江西黄金 60%的股份评

估价值为 21,297.60 万元。 

4、本次交易股份转让价款定价基础的目标公司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如因误解、过错等导致错误（包括但不限于评估范围错误）的，应据实调整审计

报告、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同时调整股份转让价款。 

5、自评估基准日至股份转让完成，目标公司的资产出现毁损、灭失，较评

估范围减少或减值的，相应调减股份转让价款。  

6、本次股份转让及过户过程中产生的税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由甲、乙

方各自承担。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江西黄金 60%股份，有利于提高公司黄金

业务的竞争力，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本次公告日，江西黄金尚未开展实际的经营业务，公司与江西黄金不存

在担保、委托理财及资金占用的情况。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以现金收购江西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60%股

份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保民、龙子平、吴金星、

吴育能、汪波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上述议案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拟与控股股东江铜集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受让江西黄金 60%股份，遵循了关联交易的相关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而言是属公平合理的，并符合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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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份转让协议将于公司的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

条款公平合理，并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备查文件 

1、经董事签字的董事会书面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涉及本次江西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资产评估报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月 28日 

 

 


